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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

武姜規勸辭考釋

 林　清　源 *

提　　要

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其中簡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0 ＋ 11 部分，主要記載鄭武夫人對其孺子莊公的規勸辭。本論文

第二節，吸收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通釋《鄭武夫人規孺子》「武姜規勸辭」全

文；論文第三節，針對「武姜規勸辭」所見疑難詞語，逐一辨析現有諸說之是

非，擇優汰劣之餘，再努力提出個人新見。

第三節所釋疑難詞語，共有下列六則：（一）全篇多處「吾先君」、「吾

君」、「君」的指稱對象；（二）簡 2「既𠭁 乃為之毀 所臤者女 之以龜簭」

的斷讀；（三）簡 5「今是臣 = 亓可不寳 先君之 心亓可不述」的斷讀；（四）

簡 6、8、13「女」字的釋讀；（五）簡 6「丩攸」的釋讀；（六）簡 7「乳 = 亦

母以埶 卑御勤力𢎹 妬之臣 共亓𦫨色𪉟於亓考語」的斷讀。

關鍵詞：清華簡、左傳、鄭莊公、武姜、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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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Analysis of “Wu Jiang’s 
Discipline Words” in Zhengwu Furen 
Gui Ruzi from Tsinghua Bamboo Slips

 Lin, Chin-Yen*

Abstract

 “Wu Jiang’s discipline words” (Wu Jiang gui jie ci), one of the two main 
parts of Zhengwu furen gui ruzi from The sixth volume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collection (Ts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records discipline words offered 
by Wu Jiang to her son Zhuang Gong, mainly from slips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0 ＋ 11. Referr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aim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text 
reinterpretation of “Wu Jiang’s discipline words.” The third section deals with six 
problematic terms and passages, analyzing difficult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an 
attempt to offer personal innovative opinions.

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six main problems: (1) identify the subjects referred 
to by the terms “wu xian jun,” “wu jun” and “jun.” (2) Interpret the sentence on 
bamboo slip no. 2, “ji de tu nai wei zhi hui tu suo xian zhe shen zhi yi gui shi.” (3) 
Interpret the sentence on bamboo slip no. 5, “jin shi chen chen qi ke bu bao wu xian 
jun zhi zhang xin qi ke bu shu.” (4) Analyze the word “nu” (woman) on bamboo slip 
no. 6, 8 and 13. (5) Interpret the phrase “ju xiu” on bamboo slip no.6. (6) Interpret 
the sentence on bamboo slip no. 5 “ru yi wu yi xie shu bi yu qin li she yu mei du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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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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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gong gong qi yan se yan yu qi qiao yu.”

Key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Zuozhuan, Zheng Zhuanggong, Wujiang, 
                  Bia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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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

武姜規勸辭考釋 *

林　清　源

一、前　言

《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收錄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陸輯中，

本篇竹書的考釋與注釋，經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多位成員集體討

論，李均明負責執筆，最後交由李學勤定稿。1 

《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內容，講述西元前 744 年「鄭武公卒」後，鄭武夫

人與其孺子莊公兩大集團之間的宮廷權鬥，與《左傳•隱公元年》所記「鄭伯

克段于鄢」事件前後相承，可視為「鄭伯克段于鄢」前傳，是探討春秋時期鄭

國歷史第一手資料，具有高度學術研究價值。2 緣此之故，本篇竹書甫一公布，

旋即吸引眾多學者關注，大家群聚在武漢大學「簡帛網」的「〈《鄭武夫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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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5 -030 -MY2。
1   李均明：〈鄭武夫人規孺子釋文注釋〉，收錄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簡稱〈原考釋〉。
2   陳偉：〈鄭伯克段「前傳」的歷史敘事〉，中國社會科學網站，《中國社會科學報》，

http://his.cssn.cn/zgs/zgs_sxllysxs/201605/t20160530_3028547.shtml，2016 年 5 月 30
日，簡稱〈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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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初讀〉論壇」展開熱烈討論。3

本篇竹書現存十八支簡，目前簡序是〈原考釋〉根據簡文內容及簡背劃痕

排定的，惟經尉侯凱〈札記五則〉、4 子居〈解析〉、5 林清源〈通釋稿〉、6

賈連翔 7 等多位學者接續研究，如今已能確認簡 9 應改置簡 13 與簡 14 之間。

簡序調整後，簡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0 ＋ 11 可整併成一段，

其內容主要記載武姜對莊公的規勸辭；簡 11 ＋ 12 ＋ 13 ＋ 9 ＋ 14 ＋ 15 ＋ 16

＋ 17 ＋ 18 另成一段，其內容主要記載邊父對諸大夫及莊公的規勸辭。

本篇竹書內容，經過眾多學者四年多研究，且陸續有子居〈解析〉、王

寧〈校讀〉、8 林清源〈通釋稿〉、郝花萍《三篇集釋》、9 王瑜楨《史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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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鄭武夫人規孺子》初讀〉論壇，簡帛網，http://www.
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5，簡稱「論壇」。下引「論壇」

網友帖文，網址同此，不再出註。「簡帛網」近期曾經改版，「論壇」網友帖文樓

層變動，原本 0 樓改為 1 樓，其餘序號依此類推，考量學者徵引的「論壇」資料多

屬舊版，為方便對應，本論文還是沿用舊版樓層序號。
4   尉侯凱：〈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編連獻疑〉，簡帛網，http://m.bsm.org.cn/

view/18597.html，2016 年 6 月 9 日。此文內容又納入尉侯凱：〈讀清華簡六札記（五

則）〉，收錄於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0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簡稱〈札記五則〉。
5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http://www.xianqin.

tk/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簡稱〈解析〉。
6   林清源：〈《清華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通釋（稿）〉，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古

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主辦，「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五十四）――

中臺灣場（一）」專題演講稿， 2017 年 10 月 21 日，簡稱〈通釋稿〉。謹按：本

論文係由〈通釋稿〉前半篇修訂而成。
7   賈連翔：〈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的再編連與復原〉，《文獻》2018 年第 3

期，頁 54-59。此文曾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 年 10 月

26-28 日。
8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網，http://www.gwz.

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簡稱〈校讀〉。
9   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三篇集釋》（重慶：西南大學中國

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7 年，王化平先生指導），簡稱《三篇集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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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侯瑞華《集釋問題》、11 石兆軒《研究》、12 張崇禮〈考釋〉13 等通

釋或集釋性質的論著發表，幫助學界快速凝聚共識，如今全篇簡文基本上已能

順利通讀，只剩幾處疑難詞語仍需持續探究。

為了反映學界現階段研究成果，本論文第二節將重新通釋全篇竹書，希

望能交出可信度較高的釋文與註釋，做為相關領域學者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本

論文第三節則擬針對幾處疑難詞語進行攻堅，論述時，儘量遵循「先破後立」

的原則，先逐一評估現有諸說的優劣得失，設法排除一些可信度較低的說法，

讓異說紛紜的疑難問題得以有效簡化，而後再嘗試提出個人想法，聊供學界參

考。此外，為了配合期刊論文篇幅限制，本論文僅能專就「武姜規勸辭」詳加

考釋，至於「邊父規勸辭」部分只好另文處理。

附帶說明：本論文引用的先秦兩漢典籍資料，主要依據 Donald Sturgeon（德

龍）創辦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 https://ctext.org/zh，不再逐一出

註，也不重複列入「引用書目」中。未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的典

籍資料，另行註明。又，本論文徵引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以及武漢

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稱「簡帛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網站（簡稱「復旦網」）、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簡稱

「清華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先秦史網」等網站資料，均曾於

2020 年 9 月 20 日再度上網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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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季旭昇先生指導），簡稱《史料三篇》。
11  侯瑞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集釋與相關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

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8 年，賈海生先生指導），簡稱《集釋問題》。
12  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8 年，林素清先生、林宏佳先生指導），簡稱《研究》。
13  張崇禮：〈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考釋〉，收錄於張兵主編：《中國簡帛學刊》

第 2 輯（濟南：齊魯書社，2018 年），簡稱〈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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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姜規勸辭通釋

奠（鄭）武公 （卒），既 （肂）。武夫人 （規）乳 =（孺子），曰：

「昔 （吾）先君〔一〕，女（如）邦𨟻（將）又（有）大事， （必）再三

進 14 夫 =（大夫），而與之 （偕）【簡 1】 （圖）。既𠭁（得） （圖），

乃為之毀 （圖），所臤（賢）者，女（焉） （申）之以龜簭（筮）〔二〕，

古（故）君與夫 =（大夫）𠓗（婉）女（焉），15 不相𠭁（得） （惡）。16

區 =（區區）奠（鄭）邦【簡 2】 （望） （吾）君，亡（無）不溋（逞）

亓（其）志於 （吾）君之君𠮯（己）也。 （使）人姚（勞）𦖞（問）17

於邦 =（邦，邦）亦無大 18 䌛（徭）䝵（賦）19 於萬民。 （吾）君函（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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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進，謹按：招進、招見，如《漢書•刑法志》：「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

法令」。
15  𠓗，單育辰〈商榷〉：讀為「婉」。詳單育辰：〈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釋文

商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7 年 10 月 14-15 日，簡稱〈商榷〉。此文初稿，作者曾

以網名 ee 發表於「論壇」，分別見於 0 樓、7 樓、14 樓、33 樓。謹按：「𠓗」字，

張富海疑為《詩•王風•兔爰》「有兔爰爰」之「爰」的本字，其讀音與「宛」

字相同或相近。詳張富海：〈說「𠓗」、「冤」〉，收錄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

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 2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521-
523。

16  得惡，謹按：「惡」訓「嫌惡」，「得惡」猶言「結怨」，如《慎子•威德》：「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
17  姚𦖞，暮四郎「論壇」1 樓：讀作「勞問」。
18  大，謹按：擴大，如《孟子•梁惠王下》：「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19  䌛䝵，〈補正〉引王挺斌之說：讀為「徭賦」，指「徭役與賦稅」。詳清華大學出

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網，http://www.ctwx.tsinghua.edu.
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5642_.
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簡稱〈補正〉。謹按：此句簡文意謂：鄭武公流亡期間，

無法親自主政，幸有良臣在朝，社會依舊正常運作，並未出現脫軌亂象，也就不用

擴大徭役與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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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3】於大難之中，凥（處）於 （衛）三年，不見亓（其）邦，亦不見亓（其）

室。女（如）母（毋）又（有）良臣，三年無君，邦 （家） （亂）已。【簡

4】自 （衛）與 20 奠（鄭），若卑（比）耳 21 而𠰔（謀）。今是臣 =（臣臣），

亓（其）可不寳？ （吾）先君之 （常）心，亓（其）可不述？〔三〕今 （吾）

君既 < 即 > 枼（世），乳 =（孺子）【簡 5】女（如）〔四〕母（毋）智（知）22

邦正（政），䛠（屬）之夫 =（大夫）；老婦亦𨟻（將）丩（具 / 糾）攸（修）

〔五〕宮中之正（政），門檻之外母（毋）敢又（有）智（知）女（焉）。老

婦亦不敢【簡 6】以 （兄）弟、昏（婚）因（姻）之言，以 （亂）夫 =（大

夫）之正（政）；乳 =（孺子）亦母（毋）以埶（暬） （豎）、卑（嬖）御、

勤力、𢎹（射） （馭）、 （媚）妬之臣， （躬）共（恭）亓（其）𦫨（顏）

色【簡 7】，𪉟（鹽―掩）於亓（其）考（巧）語〔六〕，以 （亂）夫 =（大夫）

之正（政）。乳 =（孺子）女（如）共（拱），夫 =（大夫） （且）以教女（焉）。

女（如）及三 （歲），幸果善之，乳 =（孺子）亓（其）23 童（重）24 𠭁（得）

良【簡 8】臣， （四） （鄰）25 以 （吾）先君為能敘 26；女（如）弗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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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與，魚游春水「論壇」24 樓：疑即「與聞」之「與」，指「參與國內政事」；也

可讀為「舉」，訓作「處理」。謹按：前說較佳。
21  卑，〈補正〉引王挺斌之說：「卑」可能是「比」的假字。謹按：「比」有「密」、

「近」義，「比耳」猶言「近耳」、「附耳」。
22  知，謹按：主持、掌管，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23  其，謹按：猶「將也」，如《尚書•微子》：「今殷其淪喪」，孔《傳》：「言殷

將滅亡」。
24  重，謹按：「重」當讀平聲，「重得」意即「多得」，如《國語•吳語》：「今

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

事？」
25  ，謹按：从里、𠳵聲，讀為「鄰」，中山王 鼎「𠳵（鄰）邦難親」可參。《周

禮•地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里」二字詞義相關，「鄰」或

可从「里」表意。四鄰，指「四方鄰國」，如《荀子•君道》：「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
26  能敘，王寧〈校讀〉：能合理排定官員的次序，善於安排群臣。謹按：敘，《說文》

訓作「次第也」，引申可有「排列次序」義，再引申而有「按規定的等級次第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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𣣌 27 （吾）先君而孤乳 =（孺子），亓（其）28 辠（罪）亦𨀥 29 婁（數）也。

邦人既𦘔（盡）𦖞（聞）之，乳 =（孺子）【簡 10】或（又）30 延（誕）告

（吾）先君：『女忍 31 乳 =（孺子）志 =（之志）』、『亦猷𨀥』，32 （吾）

先君 （必）𨟻（將）相乳 =（孺子），以定奠（鄭）邦之社禝（稷）。」【簡

11】

三、疑難詞語考釋

（一） 先君、 君、君

本篇竹書所見「吾先君」、「吾君」、「君」等稱謂共二十五例，這些稱

謂分別指稱哪個具體人物，學者見解頗為分歧。李守奎〈用語〉：「在武夫人

一方，凡稱君、吾君、吾先君，都是指鄭武公，嗣子則皆稱其為『孺子』；在

大臣那裡，『吾先君』與『君』相對立，前者是武公，後者則是嗣君。」（頁

15）33 王寧〈校讀〉：稱謂因時而變，鄭武公既肂之時，武姜口中，「吾先君」

• 10 •

官職」、「按功勳大小給予獎勵」等義，如《周禮•天官•宮伯》：「行其秩敘」

鄭玄《注》：「敘，才等也。」簡文是說在「幸果善之」的情況下，鄭武公將可贏

得知人善任的美譽。北大漢簡《周馴》三月章講周文王善立嗣的故事，述及「知所

屬任」、「追譽其親」、「傷其先人」等觀念，凡此皆有助於理解本篇竹書「四鄰

以吾先君為能敘」的思想意涵。
27  𣣌，謹按：諸家釋讀分歧，待考。
28  其，謹按：代指上文「大夫且以教焉」之「大夫」。
29  𨀥，謹按：諸家釋讀分歧，待考。
30  或，單育辰〈商榷〉：讀作「又」。
31  女忍，謹按：諸家釋讀分歧，待考。
32  亦猷𨀥，謹按：諸家釋讀分歧，待考。
33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

2016 年第 1 期，簡稱〈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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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指桓公，「吾君」是指武公，第二年莊公即位後，武夫人稱其為「君」，而

莊公與邊父問答時所稱的「吾先君」當指武公。悅園「論壇」50 樓：邊父當

稱莊公為「君」、稱武公為「先君」，簡 9「布圖於君」的「君」指鄭武公。

子居〈解析〉：武姜所說的「吾先君」僅指鄭武公，不包括其前的鄭桓公。尉

侯凱〈札記五則〉：武姜稱已故的鄭武公為「吾先君」、「君」或「吾君」。

（頁 124）羅小虎「論壇」56 樓：「吾先君」、「吾君」多指鄭武公，「君」

多指稱鄭莊公。

稱謂反映人際關係，往往因對象、場合不同，分別選用不同稱謂。「吾先

君」、「吾君」、「君」這三個稱謂，在本篇竹書各簡中，究竟分別指代哪個

具體對象，必須逐一釐清。下文擬依說話者、稱謂詞與指代對象之異同，將相

關資訊彙整如下表：

說話者 例號 稱謂詞 指代對象 簡　　　　　　　　文

武姜 1 吾先君 武公 昔吾先君，如邦將有大事。【簡 1】

2 君 國君 → 武公 故君與大夫婉焉，不相得惡。【簡 2】

3 吾君 武公 區區鄭邦望吾君。【簡 2 ＋ 3】

4 吾君 武公 無不逞其志於吾君之君己也。【簡 3】

5 吾君 武公 吾君陷於大難之中。【簡 3 ＋ 4】

6 君 國君 → 武公 三年無君，邦家亂已。【簡 4】

7 吾先君 武公 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不述？【簡 5】

8 吾君 武公 今吾君即世。【簡 5】

9 吾先君 武公 四鄰以吾先君為能敘。【簡 10】

10 吾先君 武公 如弗果善，𣣌吾先君而孤孺子。【簡 10】

11 吾先君 武公 孺子又誕告吾先君。【簡 10 ＋ 11】

12 吾先君 武公 吾先君必將相孺子。【簡 11】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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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父 13 君 國君 → 莊公 君拱而不言。【簡 12 ＋ 13】

14 君 國君 → 武公 如慎重君葬，而舊之於上三月。【簡 13】

15 君 國君 → 莊公 使禦寇也布圖於君。【簡 9】

16 吾先君 武公 昔吾先君使二三臣 ，前後之以言。【簡9】

17 君 國君 → 莊公 今君定，拱而不言。【簡 14】

18 君 國君 → 莊公 胡寧君是「有臣而為暬嬖」？【簡 15】

19 吾先君 武公 又辱吾先君。【簡 15】

敘事者 20 君 國君 → 莊公 大夫聚謀，乃使邊父於君曰。【簡 13】

21 君 國君 → 莊公 君答邊父曰。【簡 15】

莊公 22 吾先君 武公 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 孫也。【簡 16】

23 吾先君 武公 吾先君知二三子之不二心。【簡 16】

24 吾先君 武公 或稱起吾先君於大難之中。【簡 17】

25 吾先君 武公 抑無如吾先君之憂何？【簡 18】

先看例 22-25。鄭莊公口中所稱的「吾先君」共四例，皆出現在莊公與邊

父的對話中，此時莊公口中的「吾先君」，只能是其先父武公。

再看例 20-21。簡文敘事者口中所稱的「君」共二例，例 20 見於邊父代

表諸大夫勸諫莊公時，例 21 見於莊公回覆邊父諫言時，此二例都出現在邊父

與時君的對話中，其口中所稱的「君」，當指時君莊公，而且主要是在強調「國

君」的身份，嚴格來說，這兩個「君」字皆宜訓作「時君」。

接著看例 13-19。邊父口中所稱的「君」共五例，全都強調「國君」的身

份，各例具體指稱對象，須由簡文情境分別判定。例 14「君葬」的「君」，

只能是先君武公。例 13、15、17、18 皆出現在邊父與時君的對話中，只能指

稱時君莊公。例 16、19 邊父所稱的「吾先君」，只能是邊父曾經服事過的鄭

武公，由此可以推知，在當時卿大夫的認知中，既肂禮完成後，武公已晉升為

「先君」，而「時君」則是專指剛繼位的莊公。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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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檢討例 1-12。武姜口中所稱的「君」共二例，例 2 出現在武姜描述

當年武公與大夫相處的情境中，例 6 出現在武姜評論武公流亡期間的鄭國局勢

中，此二例雖皆特指武公，但在簡文敘事脈絡中，例 2「君」字與「大夫」對舉，

例 6「君」字與「邦家」對舉，語意重點都落在「國君」的身分上，所以這兩

個「君」字皆宜訓作普通名詞「國君」。

武姜口中所稱的「吾君」共四例，例 5「陷於大難之中」、例 8「即世」

指代對象的身分，對照傳世文獻所載史實，皆可判定專指鄭武公。例 3、例 4

的「吾君」，線索雖然稍嫌模糊，但因人際稱謂通常具有高度穩定性，所以此

二例極有可能同樣指稱鄭武公。

武姜口中所稱的「吾先君」共六例，既有可能泛指鄭國歷代先君（含桓公、

武公二位），也有可能專指其夫鄭武公一人。惟由簡文所述情境來看，例 9、

例 10 同出於簡 10，而該簡內容是說：武姜要求莊公在守喪期間無知邦政，政

務應暫時委由先君遺臣代理，先君遺臣代理期間的政治責任，皆由「吾先君」

概括承受。在這樣的敘事情境中，「吾先君」顯然專指武公一人，不可能牽連

到上一代的桓公。武姜口中其餘四例「吾先君」，基於人際稱謂的穩定性考量，

同樣極有可能專指鄭武公一人。

綜上所述，本篇竹書所見單用「君」字者，都是強調指稱對象的身分為「國

君」。邊父面稱國君，以及竹書敘事者追述當時的國君，這兩種情況所用「君」

字，都是「時君」的意思，具體而言，皆特指已繼位的莊公。簡 13「君」字

出現在「如慎重君葬」一語中，只能指代先君武公。簡 2「君與大夫婉焉」、

簡 4「三年無君，邦家亂已」，這兩個「君」字，皆出現在武姜規勸辭中，具

體指稱對象雖可確認為鄭武公，但因簡文主要強調武公所具有的「國君」身分，

是以宜理解為普通名詞「國君」。

簡文凡於「君」前冠上「吾」字者，包括「吾先君」、「吾君」在內，

都是說話者強調自己與特定國君之間的身分關係。無論在武姜、莊公或邊父口

中，「吾先君」全都特指鄭武公。至於「吾君」這個稱謂，莊公、邊父及竹書

敘事者皆未曾使用，僅見於武姜對其孺子莊公的規勸辭中。此一現象反映，他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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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政治立場不同的緣故，對於「時君」身分的認同存在落差。就已繼承君位

的莊公來說，要指稱其先父武公，只能稱「吾先君」，不能稱「吾君」。就邊

父及竹書敘事者的立場來說，武公既肂之後，其身分已晉升為「先君」，此時

他們口中所稱的「君」，必然專指時君莊公一人。處境比較尷尬的是武姜，此

時武公剛剛去世，旋即由長子寤生繼位為莊公，但因武姜受個人偏見所蒙蔽，

不願承認莊公繼位的事實，仍企圖伺機改立次子共叔段為君，大概是在這樣的

心理驅使下，她口中所稱的「吾先君」、「吾君」全都特指其夫武公，她在面

對莊公時，皆以母親的身分，稱其為「孺子」，從未敬稱莊公為「君」或「吾君」。

（二）既 乃為之毀 所臤者女 之以龜簭

簡 2 這段文字，學者斷讀意見極為分歧，爭議焦點主要落在「毀」字的釋

讀，以及由此衍生的斷句問題上。為了釐清爭議，這裡先摘錄各家釋讀意見，

彙整如下表：

通讀／訓釋 論著資訊 簡文斷讀／簡文解說

失敗 〈 原 考 釋 〉

頁 106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首句：謀劃實施卻失敗。

減損 暮 四 郎「 論

壇」8 樓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得到了好的策略之後，則爲之減損衣服、食物

等，猶如祭祀前齋戒，以示鄭重、敬謹。

批評 劉 孟 瞻「 論

壇」28 樓

【缺】

得到計謀，讓大臣對計謀有所批評。

毀圖，對計謀的批評意見。賢，善也。所賢者，

意見中善而可從者。

晁 福 林〈 史

料 價 值 〉 頁

125-13034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大夫們所提出的圖謀，讓大家批評，通過批評

而選出圖謀之最優者。

34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簡稱〈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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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瑜 楨《 史

料 三 篇 》 頁

88-89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謀畫好了之後，接著從「反對」的方向對先前

的「謀畫」進行批評找碴。

張 崇 禮〈 考

釋〉頁 28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有了意見以後，就對它批評討論。對於好的意

見，再通過占卜決定是否實施。

讀「燬」／

訓「急」

厚予「論壇」

29 樓

【缺】

毀，或通「燬」。爲之燬，或即「爲之急」。

禱祈除殃 曰古氏 35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毀，或是「禱祈除殃」之義。

反對 魚游春水「論

壇」30 樓

……得圖……毀圖。

「得圖」是君臣意見一致認可的，就「為之」。

「毁圖」就是有人反對，所以求助於龜策。

毀，或是「禱祈除殃」之義。

撤除、廢棄 龐 壯 城〈 零

箋〉36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已有圖謀，於是執行。撤除、廢棄好的計畫，

則要以龜筮的結果申述、說明。

沈培〈釋義〉
37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已經得到了大家認可的圖謀之後，就把圖謀中

多餘者撤除或廢棄，然後再對已得之圖加以占

卜。

35  曰古氏之說，見楚竹客：〈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札記一則〉3 樓回帖，復旦

網，「論壇•學術討論」區，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 ＝

viewthread&tid ＝ 7828，2016 年 4 月 22 日。謹按：復旦網近期改版，刪除「論壇•

學術討論」區，以致無法檢索確認。
36  龐壯城：〈《清華簡（陸）》考釋零箋〉，簡帛網，http://m.bsm.org.cn/view/18562.

html，2016 年 4 月 27 日，簡稱〈零箋〉。謹按：此文部分內容，作者曾以網名

blackbronze 首發於「論壇」35 樓。
37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乃為之毀圖所賢者釋義〉，單周堯教授七秩華誕國

際學術研討會籌委會主辦「單周堯教授七秩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7 年

12 月 9 日，簡稱〈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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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修訂 蔣 偉 男〈 補

說 〉 頁 181-
18538

同〈原考釋〉。

「圖其賢者焉」指慎重考慮計策之中更善者。

改變、替換 王寧〈校讀〉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得圖」謂意見一致形成決議，「毀圖」即改

變原來的決議。「所賢者」指認為原圖好的大

臣。

侯 瑞 華《 集

釋 問 題 》 頁

35-38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得圖之後先要改變、替換圖謀，之後要再用龜

筮占卜圖謀的吉凶。

拆分、一步

步

高 鵬 飛〈 選

釋 〉 頁 184-
18539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謀劃後得出的結果，則一步步實施。和賢者謀

劃國家大事哪裡還需要用得著再占卜？

讀「鑿」／

鑿龜卜問

子居〈解析〉 既得圖，乃為之鑿，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毁，讀「鑿」，即「鑿龜卜問」。

讀「既」／

已經

楊 懷 源〈 零

劄〉40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已經得到了好的謀劃，就予以施行。和賢者（即

大夫）謀劃後，乃用龜筮來予以申明。

讀「稽」／

考 校、 覈

驗、稽核

石 兆 軒《 研

究 》 頁 97-
106

既得圖，乃為之稽――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

筮。

國君與大夫共同商量出結果，還要為這些計畫

做稽核。圖求國君與大夫覺得最好的計策，再

交由卜筮作最後的覈驗。

38  蔣偉男：〈簡牘「毀」字補說〉，《古籍研究》第 64 卷（2016 年 12 月），簡稱〈補說〉。

謹按：此文曾發表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31，2016
年 4 月 23 日。

39  高鵬飛：〈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選釋三則〉，《古籍研究》第 69 卷（2019
年 10 月），簡稱〈選釋〉。

40  楊懷源：〈《鄭武夫人規孺子》簡一、二零劄〉，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四

川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聯合主辦「第二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學術研

討會」論文，2017 年 10 月 27-30 日，簡稱〈零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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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宏 佳〈 補

探 〉 頁 129-
13041

既得圖，乃為之稽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

筮。

到「既得圖」時，君意已有所採擇。「毀圖」

是在「得圖」之後，透過「申之以龜筮」確認

所得之圖不但是君所認為的較佳策略，更是神

明也予以認同的。

【缺】 郝 花 萍《 三

篇 集 釋 》 頁

18-19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缺】

上引簡文「毀」字，在通讀這個層次，目前共有讀為「毀」、「燬」、「鑿」、

「既」、「稽」五種異說。子居〈解析〉讀為「鑿」，但古音「毀」在曉紐微

部，「鑿」在從紐藥部，聲韻遠隔，說不可從。厚予「論壇」29 樓讀為「燬」，

訓為「急」，但古書「燬」無「急」義，其說非是。楊懷源〈零劄〉讀為「既」，

但「既」字已見於簡 2「既得圖」，此處「毀」字不應再讀為「既」。石兆軒《研

究》、林宏佳〈補探〉讀為「稽」，但「稽」聲與「毀」聲未見通假例證，且

簡 2 兩個「圖」字都應從〈原考釋〉訓作「謀劃」（頁 105），而「稽」的對

象應是具體的人或事，對於尚未執行的謀劃根本無從稽考。

讀為「燬」、「鑿」、「既」、「稽」四說排除之後，簡文「毀」字釋讀

問題尚未獲得徹底解決，因為主張如字讀為「毀」的學者還存有九種不同訓解，

仍須逐一檢討確認。

1.「失敗」說。

古書「毀」字，雖有訓作「敗也」之例，如《逸周書•武稱解》：「美男

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戰

41  林宏佳：〈《鄭武夫人規孺子》補探〉，收錄於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出土文獻

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字•文獻•

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簡稱〈補探〉。謹按：此文曾於中

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主辦「文字、文獻與文明――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2018 年 8 月 17-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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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秦策四•頃襄王二十年》：「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

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但這些「毀」字都是「毀敗」、

「毀壞」的意思，不能訓作「失敗」。

2.「減損」說。

古書「毀」字，雖有「減損」義，卻未見引申為「減損衣服、食物」，甚

至類比於「祭祀前齋戒」活動之例。

3.「批評」說。

「毀」字用於言論，雖有貶義詞「誹謗」之意，卻未見用作中性詞「批評」

之例。

4.「反對」說。

「毀」字用於制度事務，雖有「撤除」、「廢棄」義，卻未見用作「反對」

之例。

5.「禱祈除殃」說。

「毀」字所謂「禱祈除殃」義，出自《周禮•地官•牧人》：「凡外祭毀

事，用尨可也。」鄭玄注引杜子春曰：「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但

此例「毀」字僅有「毀除」義，所謂「禱祈儀式」義，其實來自上文「外祭」

一詞。

6.「撤除」、「廢棄」說。

主張此說的學者，又有兩種斷句方式，並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詮釋觀點。

其一，龐壯城〈零箋〉以「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為句，並將其理解

作「撤除、廢棄好的計畫，則要以龜筮的結果申述、說明」，但此說有違常理，

一個好的計畫，沒有理由隨意予以「撤除」。

其二，沈培〈釋義〉以「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為句，並根據《儀禮•鄉射禮》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胡培翬《正義》引張爾岐說：「賢，猶多也。」主張

「賢」有「多餘」的意思，並將簡文理解作「就把圖謀中多餘者撤除或廢棄」，

推測鄭國所以要撤除那些多餘的圖謀，或許是為了不讓別人發現君臣有過圖謀

的舉動。但由本篇竹書內容來看，鄭武公君臣所以會商共謀，係因簡 1 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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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將有大事」，純粹基於保護國家安全考量，沒有不可告人的私慾密謀。再

者，《儀禮•鄉射禮》「釋獲者遂進取賢獲」，鄭玄《注》云：「賢獲，勝黨

之筭也。」據此可知，「賢獲」是指「博弈勝出」。西周前期的〈柞伯簋〉銘

文也有「臤獲」一詞，陳劍讀作「賢獲」，並根據古書指出「賢」可有「多於」、

「勝過」一類的意思，進而將「賢獲」理解作「射中目標的次數比別人多」，

其說合理可從。42 總之，簡文「所賢者」的「賢」字，不能訓作「多餘」，更

不能進一步詮釋作「撤除」或「廢棄」。

7.「改變」、「替換」說。

王寧〈校讀〉倡議「改變」說，但此說對於相關簡文主語指稱對象的認知

卻飄浮不定，先說「得圖」是指君臣共同討論所得決議，接著說「毀圖」是君

主要改變原來決議，最後又說「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的主語是支持原圖的大

臣，在同一段簡文中，這三個與君臣決議相關的動作，其主語應當一以貫之，

沒有理由不斷變換。

侯瑞華《集釋問題》雖然同樣主張「改變」、「替換」說，但他舉《說

苑•辨物》「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為例，認為「毀齒」猶如今語「換

牙」，此義與下文蔣偉男倡議的「改造」說相去不遠，可以相互參照，值得留

意。儘管如此，侯瑞華將簡文斷讀作「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

以龜筮。」讓「焉」字屬上讀，並在其後標注句號，如此句讀，將使「申之以

龜筮」與上文「得圖」、「毀圖」失去合理聯繫。

8.「拆分」說

高鵬飛〈選釋〉提出的「拆分」說，以「既得圖乃為之毀」為句，並將其

理解作「按照這個計劃再拆分成小點然後逐步實施」、「謀劃後得出的結果，

則一步步實施」，等同是將「毀」字訓解作「拆分成小點然後逐步實施」或「一

步步實施」，不僅涉及增字解經，還存在偷換義項疑慮。

42  陳劍：〈柞伯簋銘補釋〉，收錄於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

2007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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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改造」說

蔣偉男倡議的「改造」說，主要受馮勝君〈說毀〉的啟發。〈說毀〉列舉

大量文獻例證，歸納出古代漢語「毀」字可有「改造」、「改作」、「改編」、

「改組」、「折算」等義，而這些義項全都含有「改舊為新」的核義素，強調

毀前、毀後事物狀態具有明顯的繼承性與接續性。43 蔣偉男據此訓解簡 2「乃

為之毀圖」一語，認為君臣共謀由「圖」而至於「毀」，是對計策的進一步謀

劃，因為「圖謀」也是一種規律性活動，是思維的運用和改造，所以簡 2 可理

解作「（君臣）反覆謀劃，慎重考慮計策之中更善者，告以占卜。」

沈培〈釋義〉一文，曾針對「改造」說提出質疑，認為文獻所見「毀」字

能解釋為「改造」義的，都出現在「毀 A 為 B」的句式中，而簡文「毀」字

的句式有別，直接解釋為「改造」，大概是比較草率的。其後，石兆軒《研究》

也有類似質疑，並逐一檢討馮勝君〈說毀〉所舉書證：

1. 心所說毀舟為杕，心所欲毀鐘為鐸。（《淮南子•說林訓》）

2. 白玉不毀，孰為圭璋。（《莊子•馬蹄》）

3. 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

（《公羊傳•文公二年》）

4. 車五十乘，歲一返。毋載金、革、龜、箭。如牛如馬如儓，屯十以當

一車；如擔徒，屯二十以當一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集成》

12110 鄂君啟車節）

5. 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

而為方。（《周髀算經》卷上）

認為例 3「毀廟」指「將親盡之祖廟拆毀」，是中國古代宗廟制度的一環；例

43  馮勝君：〈說毀〉，收錄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第 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389-394。謹按：此

文曾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

學術研討會」宣讀，2015 年 12 月 12-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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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都出現在「毀 A 為 B」句式中，在此一句式中，「毀」仍是「毀壞」、

「虧損」義，而「為」則是「製作」、「造作」義，二者結合，方有「損壞 A

來製作 B」的意思。（頁 101-102）

筆者為了釐清爭議，逐一檢視〈說毀〉、〈補說〉二文所舉例證，發現石

兆軒《研究》跳過如下五例，這五例也應列入檢討：

6.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左傳•昭公元年》）

7.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正

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

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

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左傳•襄公十一年》）

8. 大羹不和，粢食不毇。（《淮南子•主術訓》）

9. 穜（舂）不毇米。（《上博二•容成氏》簡 21）

10. 故夫數者必頒而改，數而不頒，毋以知民之患。故夫學者必前其難而

後其易，其知乃益。故曰：命而毀之，甾（錙）而垂（錘）之，半而

倍之，以物起之。（北京大學藏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

例 1、5、6 均屬「毀 A 為 B」結構，暫時擱置不論。例 3「毀廟」，何休《注》：

「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可見「毀廟」並非「將

親盡之祖廟拆毀」，而是將「親過高祖」的神主改藏於大祖廟中，這種改藏神

主的「毀」字，實與「改編」、「改組」等義一脈相承。其餘例 2、4、7、10

「毀」字，都不是出現在「毀 A 為 B」句式中，也應予以保留。例 8、9「毇」

字，表示「舂米使精」，也能契合「改舊為新」概念，是為「毀米使精」義所

造的分化專字。總結上列書證可知，「毀」字的「改造」、「改作」、「改編」、

「改組」、「折算」等義，並非僅見於「毀 A 為 B」的句式中。

簡 2「乃為之毀圖」當作一句讀，此處「毀」字，宜訓作中性詞「改造」。

「既得圖」與「乃為之毀圖」文意呼應，二者共同構成「既 A 乃 B」的句式。

此類句式古書習見，意思相當於「一 A 就 B」，如《新序•節士》：「南史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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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簡文「既

得圖，乃為之毀圖」，意思是說：鄭國君臣在處理邦國大事時，總會窮盡一切

人事力量，反覆修訂政策方針，力求盡善盡美。

「賢」从「臤」聲，而从「臤」得聲諸字，如「緊」、「堅」、「掔」、

「鋻」、「䵖」、「𩋆」、「㹂」、「菣」、「婜」等字，皆含有「堅勁」、「優

良」的核義素。這些核義素，皆屬褒義詞，很容易引申出「多於」、「勝過」

之類的意思，卻較難發展出「多餘」之類的貶義詞用法。44 因此，簡文「賢」

字應訓作「勝過」，而「所賢者」當指「勝過其他各種版本的最佳謀略」。

下文的「焉申之以龜筮」，也當作一句讀。「焉」訓為「於是」，用作複

合句的連接詞。「申」訓作「又再」，如《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

孔《傳》：「申，重也。」《左傳•成公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

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末二句「申」、「重」對文，二

者詞義理應相當。這句簡文意思是說：鄭國君臣在處理邦國大事時，態度極其

慎重，即令大家已經達成共識，得出集體認同的最佳方案，在政策正式實施前，

還會再以龜筮占卜，祈求鬼神支持，庇佑政策順利成功。

（三）今是臣 = 亓可不寳 先君之 心亓可不述

 簡 5 上引內容，各家斷讀方式不一，可大致歸納為四組，底下僅介紹最

早提議的四家說法：其一，〈原考釋〉斷讀作「今是臣臣，其可（何）不寶

（保）？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何）不述（遂）？」（頁 104）其二，單育辰

〈商榷〉斷讀作「今是臣，臣其可不寶？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不述？」其三，

暮四郎「論壇」11 樓斷讀作「今是臣，臣其可不寶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不遂？」

其四，郝花萍《三篇集釋》懷疑竹書原文當作「今是臣臣，其何不保吾先君之

常心？保吾先君之常心，其何不遂？」，其中「保吾先君之常心」等字，原本

• 22 •

44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8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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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重文符號，因書手抄寫疏忽，誤奪重文符號。（頁 26）郝花萍所謂「書

手誤奪重文符號」之說，並無實據，純屬臆測，可逕予剔除。其餘諸說，下文

逐一詳加考辨。

〈原考釋〉把「是臣臣」詮釋作「以這樣的臣為臣」，將第一個「臣」字

理解為名詞「臣子」，第二個「臣」字理解為動詞「以（某人）為臣」。（頁

106）古書「臣」字固然有用作動詞「以（某人）為臣」之例，如《左傳•昭

公七年》：「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

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孔疏：「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為臣。」《戰國

策•秦策四》：「欲以力臣天下之主。」但此類「臣」字皆表示「使之臣服」

義，與武姜要求莊公重用先君之臣的旨趣不合，無法據以佐證〈原考釋〉之說。

子居〈解析〉改由倒裝句角度切入，將「今是臣臣」理解為「今臣是臣」，

認為「此時鄭莊公尚未為君，因此所倚重的自然仍多是鄭武公時期的舊臣」。

但此句「是」字為指示代詞，猶言「此」，若將簡文理解作「今臣是臣」的倒

裝，則「是」只能為繫詞，但古書未見此類倒裝句法，且其所謂「今臣是臣」

語意也嫌含糊不清。

羅小虎「論壇」61 樓認為簡文「臣臣」與古書「元元」詞法結構類似，

都是疊用兩個相同名詞而成，「元元」表示眾多百姓，所以「臣臣」也可表示

「很多臣子」。然而，《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子元元」，高

誘注：「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漢書•文帝紀》：「以全天下元元

之民」，顏師古注：「元元，善意也。」由上引注文可知，「元元」本為「善

良」之意，用以修飾「民」字，所謂「黎庶」、「百姓」等義，係由「元元之

民」省稱而來。古書「元元」的詞義及其詞法結構，均與簡文「臣臣」迥異，

不可互證。

王瑜楨《史料三篇》認為前段鄭武夫人還在敘述鄭武公的事，下段「今吾

君既世」才開始講到孺子莊公的事，「今是臣臣」的時間點在「今吾君既世」

之後，如果把前段「今是臣臣」的「今」釋為「現在」，後段又說「今吾君既

世」，就變成「今是臣臣」的時間點落在「今吾君既世」之前，這樣的敘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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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合時間先後的邏輯，如果把「今是臣臣」解釋成假設句，時間先後的困難

就解決了，據此，「今是臣臣」意思是說「如若把這些臣子當做是你的臣子讓

莊公役使，怎麼可以不珍惜他們呢？」（頁 110）然而，古代漢語「今」字，

若用在假設複句的偏分句之首，其後多會搭配「則」、「必」、「即」、「皆」

等詞，這類用法的「今」字，能否稱為假設連詞，學界仍有歧見。45 簡文「今」

字，後面未搭配「則」、「必」、「即」、「皆」等詞，難以證實應解釋為「若」。

更重要的是，「今是臣臣」、「今吾君既世」均出自武姜同一次規勸辭中，都

發生在鄭武公剛過世不久之後，事件發生時間點並不存在邏輯矛盾問題，沒有

必要為此將「今」字改釋成假設連詞。

陳英傑引《太玄》司馬光《集注》，將「臣臣」理解為「自卑賤之意」。46

此說似專就第二個「臣」字而言，但其據以參照的文獻成書年代太晚，先秦古

書「臣」字未見此類用法，更重要的是，果依此說，還是無法讀通簡文。

石兆軒《研究》主張「今是臣臣」意即「現今這些臣子都為你辦事」，第

二個「臣」字則是名詞活用為動詞，意即「為你辦事」。（頁 129-130）但古

籍未見「臣」字用作「為你辦事」之例。

侯瑞華《集釋問題》將「今是臣臣」譯作「現在有這樣的臣爲臣」（頁

54-56），但譯文「有」字實屬無中生有，把「是」字解為狀詞「這樣的」，

也缺乏典籍例證。

由於上列諸說各有疑慮，筆者擬改由句法分析角度來詮釋。「其可不寳」、

「其可不述」句式結構一致，說明它們應屬對文關係。句首那兩個「其」字，

當如暮四郎「論壇」11 樓所說，表示反詰語氣。「其」字這種用法，與「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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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何樂士：《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41。中國社

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年），頁 302。
46  陳英傑：〈讀《鄭武夫人規孺子》札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第三屆出土文獻

與上古漢語研究（簡帛專題）學術研討會暨 2017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論壇」

論文，2017 年 8 月 15-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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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類似，可譯作「難道」。47 句中那兩個「可」字，宜從單育辰〈商榷〉之說，

如字讀為「可」。「其可不」猶言「豈可不」，此為古書常語，如《戰國策 ‧

韓策三》：「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

不謂善謀哉？」《呂氏春秋•愛士》：「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

察哉？」句末的「寳」、「述」二字，均為施事動詞，都得搭配受事賓語，能

與之搭配的賓語，只能是「今是臣臣」、「吾先君之常心」二語。

上句「其可不寳」的「寶」字，有三種不同釋讀：其一，〈原考釋〉

讀作「保」，訓作「安定」（頁 106）；其二，王寧〈校讀〉、單育辰〈商

榷〉皆如字讀為「寶」，而王寧訓作「珍惜」、「珍視」，單育辰訓作「寶

貴」；其三，子居〈解析〉贊成讀為「保」，但改訓作「保守」、「繼承」，

指「讓鄭莊公繼承鄭武公的志願」。下句「其可不述」的「述」字，也有

二種不同讀法：其一，讀為「遂」，但訓解又有分歧，〈原考釋〉訓作「順

政」（頁 106），bulang「論壇」40 樓解作「安適」、「綏肆」，子居〈解析〉

釋作「繼承」。其二，讀為「述」，訓為「遵循」，此說係由單育辰〈商榷〉

率先提出。

要正確理解「寶」字的詞義，就得考慮與之搭配的賓語，賓語指涉對象不

同，將會影響「寶」字詞義的選配。簡文「寶」字，若訓作「安定」，則其賓

語應指鄭國；若訓作「珍惜」、「寶貴」，則其賓語應指臣子；若訓作「保守」、

「繼承」，則其賓語應指鄭武公。「豈可不寳」的賓語，肯定為「今是臣臣」，

指稱對象只能是「臣子」或「臣道」，據此逆推可知，與之搭配的「寶」字，

當如字讀為「寶」，訓作「珍惜」、「珍視」、「寶貴」等義。要正確理解「述」

字的詞義，同樣得考慮賓語指涉對象問題。簡文「述」字，若訓作「順政」，

則其賓語應指鄭國；若訓作「遵循」或「繼承」，則其賓語應指先君之常心；

若訓作「安適」、「綏肆」，則其賓語應指鄭國君臣。「豈可不述」的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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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表示反詰語氣的「其」，用法雖然接近於「豈」，但古音「其」在見紐（或群紐）

之部，「豈」在溪紐微部，二者韻部遠隔，疑非音近通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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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為「吾先君之常心」，據此可以推知，「述」字當訓作「遵循」、「繼

承」。

在先秦語法中，一般而言，謂語在前，賓語在後，惟若賓語字數過多，為

求句子音節鏗鏘，有時會將賓語移置句首。48 賓語「吾先君之常心」，中心語

為「心」，加上一些修飾成分後，形成結構比較複雜的名詞組，殆因此故，遂

往前移到句首位置。「常心」猶言「素願」或「夙願」，指「平素的心迹」，

如《莊子•德充符》：「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

之哉？」本篇竹書所見「吾先君」一詞，無論出自武姜、莊公或邊父之口，全

都特指鄭武公（詳第三節第一則），所以「吾先君之常心」當指鄭武公治國的

夙願。

    「今是臣臣」的句法位置，與「吾先君之常心」相同，後者確定為名詞

組，基於對文修辭結構，前者理當同為名詞組。「臣臣」二字連用，常見於先

秦兩漢古書，例如：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論語•顏淵》）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

制》）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國語•

晉語四》）

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鹽鐵論•取下》）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漢書•

賈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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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易孟醇：《先秦語法》（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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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臣臣」連言諸例，第一個「臣」字，均指名詞「臣子」。第二個

「臣」字，由《國語•晉語四》「事君不貳是謂臣」來看，當指「事君不貳

的臣道」。再由《論語•顏淵》「臣不臣」那個例子來看，第二個「臣」字

受否定副詞「不」字修飾，反映此字當已轉品為動詞，表示「謹守臣道」之

意。49

    簡文「今是臣臣」，「今」意即「當今」，「是」猶言「此」，為中性

的近指代詞，不帶價值評斷色彩。「臣臣」二字連言，其語意則可有二種不同

解讀：其一，第一個「臣」字指名詞「臣子」，第二個「臣」字指動詞「謹守

臣道」，「今是臣臣」意即「當今這些臣子謹守臣道（的表現）」。其二，第

一個「臣」字指動詞「謹守臣道」，第二個「臣」字指名詞「臣子」，「今是

臣臣」意即「當今這些謹守臣道的臣子」。第一種詮釋涉及增字解經，是以筆

者比較傾向第二種詮釋。若採第二種詮釋，將第二個「臣」字理解為「臣子」，

因本篇竹書「吾先君」全都特指鄭武公，所以「是」字指代的對象當指先君武

公遺留下來的臣子。

至於「其可不寳」、「其可不述」的主語，由本篇竹書敘事脈絡來看，

應是武姜規勸的對象，也就是其孺子鄭莊公，這在二人對話語境中，當可清

楚分辨，是以簡文省略未提。綜上所述，簡 5 上引內容，宜斷讀作「今是臣

臣，其可不寳？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不述？」若將主語補足，賓語復位，則

簡文可改寫作「（孺子）其可不寳今是臣臣？（孺子）其可不述吾先君之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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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臣」字轉品為動詞的情形，西周金文中已屢見不鮮。例如，〈師俞簋〉蓋：「俞

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集成》

4277），〈師克盨〉：「克，余隹（唯）巠（經）乃先且（祖）考克　臣先王。」

（《集成》4467），〈此鼎〉：「此其萬年無彊（疆），㽙（畯）臣天子霝冬（終），

子子孫永寶用。」（《集成》2821）這些「臣」字均為動詞，但其用法與本篇竹書

「是臣臣」的第二個「臣」字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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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

本篇竹書「女」字共九見，相關簡文摘錄如下：50

1. 昔吾先君女邦將有大事，必再三進大夫而與之偕【簡 1】圖。【簡 2】

2. 女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已。【簡 4】

3. 今吾君即世，孺子【簡 5】女毋知邦政，屬之大夫。【簡 6】

4. 孺子女拱，大夫且以教焉。【簡 8】

5. 女及三歲，幸果善之。【簡 8】

6. 女弗果善， 吾先君而孤孺子。【簡 10】

7. 又誕告吾先君：「女忍孺子之志亦猷 。」【簡 11】

8. 君拱而【簡 12】不言，加重於大夫，女慎重君葬。【簡 13】

9. 抑無女【簡 17】吾先君之憂何？【簡 18】

例 1、2、5、6 語意顯豁，那四個「女」字皆應讀為「如」，用作假設連詞。

例 9「女」字也應讀為「如」，「無如～～何」為古書常見句式，表示「無法

對付或處置的無奈」，如《禮記•哀公問》：「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

例 7 的斷句釋讀，學界迄今仍無共識，筆者懷疑「女忍」應讀為「濡忍」，

猶言「含忍」、「容忍」，此詞曾見於《史記•刺客列傳•聶政傳》：「鄉

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司馬貞《索隱》：「濡，潤也。人性溼潤，則能含

忍。」51 

所餘例 3、4、8 三者，學者看法分歧，必須逐一釐清。這三例「女」字，

都有讀為「如」或「汝」二說，而主張讀為「如」的學者，又有訓為「如果」、

「不如」、「當」和「無義助詞」四種異說。為了便於參照，茲將諸家意見彙

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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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簡 14 合文「女 =」，應讀為「焉如」，形式有別，未予計入。
51  簡 11「女忍」釋讀問題，詳拙作〈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邊父規勸辭

考釋〉，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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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號／簡號 例 3／簡 6 例 4／簡 8 例 8／簡 13

簡文 孺子女毋知邦政 孺子女共 女慎重君

李 守 奎〈 用 語 〉

頁 15
讀「汝」。

〈原考釋〉頁 104 讀「汝」。 讀「汝」。 讀「汝」。

〈補正〉引劉光

之說

讀「如」。

心包「論壇」3 樓 讀「如」，助詞，

無義。

暮 四 郎「 論 壇 」

13 樓

讀「如」，訓「如

果」。

劉 孟 瞻「 論 壇 」

20 樓

讀「如」，訓「不

如」。

紫竹道人「論壇」

38 樓

讀「如」。

王寧〈校讀〉 讀「如」，訓「當」。 讀「如」，訓「當」。 讀「汝」，訓「你

們」。

陳偉〈前傳〉 讀「 如 」， 假 設

連詞。

子居〈解析〉 讀「如」，訓「如

果」。

讀「如」，訓「如

果」。

讀「如」，訓「如

果」。

沈培〈校讀五則〉

頁 50-5452
讀「汝」。 讀「汝」。 讀「汝」。

單育辰〈商榷〉 讀「如」，訓「不

如」。

讀「如」，訓「不

如」。

讀「如」，訓「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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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漢字漢語研究》2018 年第 4 期（總

第 4 期），簡稱〈校讀五則〉。此文曾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

史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戰國秦漢簡牘研究」宣讀，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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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瑜 楨《 史 料 三

篇》頁 113、146
讀「 如 」， 訓

「當」。

讀「 如 」， 訓

「當」。

讀「汝」，訓「你

們」。

石 兆 軒《 研 究 》

頁 140-155
讀「 如 」， 表 不

確定語氣。

讀「 如 」， 假 設

連詞。

讀「 汝 」， 表 示

對 群 臣 直 接 命

令。

侯 瑞 華《 集 釋 問

題》頁 5、6、60-
61、81、112-113

讀「 汝 」， 斷 讀

作「 今 吾 君 既 世

孺 子， 汝 毋 知 邦

政」。

讀「 汝 」， 斷 讀

作「 孺 子， 汝 恭

大夫」。

讀「如」，訓「不

如」，斷讀作「如

慎 重 君 葬 而 久

之」。

張 崇 禮〈 考 釋 〉

頁 28、31、34、

35

讀「如」，訓「不

如」。

讀「如」，訓「不

如」。

讀「汝」，訓「你

們」。

心包「論壇」3 樓主張簡 6「女」字當讀為「如」，認為此字「似可考慮

用為無意義的助詞（即加強後之「毋」），猶惟也」。但「無意義的助詞」、

「加強語氣」、「惟也」三種用法有別，一字無法兼採三義。用為助詞的「如」

字，多位於形容詞或副詞之後，表示事物或動作的狀態，可譯為「～～的樣

子」。53 由簡 6「女」字所在句法位置來看，應當不能釋為「無意義的助詞」。

沈培曾發表專文指出，在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中，都有「如」訓為「不如」

之例。54 受此啟發，單育辰〈商榷〉談簡 6「女」字，劉孟瞻「論壇」20 樓論

簡 8「女」字，均主張這兩個「女」字應讀為「如」，訓為「不如」。為此，

沈培〈校讀五則〉特別澄清，古書「如」訓為「不如」之例，全都見於對話情境，

且大多是地位低的人回答地位高的人（以「君王」為多）問話的用語，其本質

是以委婉的語氣提出建議，這些訓為「不如」之例屬於語用現象，可能是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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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古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458-
459。

54  沈培：〈由上博簡證「如」可訓爲「不如」〉，收錄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年），頁 1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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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錄語言時，因為「不」字發輕音，忽略未記造成的，並未發展成為固定用

法。（頁 52-53）沈培對於「如」訓為「不如」語用情境限制的分析，鞭辟入裏，

當可信從。簡 6、8、13 那三個「女」字，均不符合訓為「不如」的語用情境，

不能訓解為「不如」。

簡 6、8、13 那三個「女」字，有些學者主張讀為面稱代詞「汝」。簡 6、

8 二例，〈原考釋〉斷讀作「孺子汝毋知邦政」、「孺子汝恭大夫」，沈培〈校

讀五則〉改斷作「孺子，汝毋知邦政」、「孺子，汝恭大夫」（頁 50-51）。

這兩種句讀方式，都將「孺子」和「汝」視為同位語。李守奎〈用語〉也贊成

簡 8「女」字當讀作「汝」，認為武姜稱嗣君為「孺子汝」，在「孺子」後面

加上「汝」字，反映她完全沒有對國君抱持敬意，感情裡沒有給嗣君留下位置。

（頁 15）由李守奎上述觀點可知，讀為「汝」之說能否成立，關鍵在於春秋

戰國時期面稱代詞「汝」是否已可用來表示賤稱。

根據學者研究成果，人稱代詞「汝」本為通稱，而後逐漸發展出賤稱用法。

「汝」用為賤稱的起始時間，黃盛璋定在墨子時代，楊伯峻、何樂士定在孟子

時代，張玉金認為東周以前尚未用作賤稱。55 總之，至遲到了戰國中期，「汝」

主要用於尊長稱呼卑幼，偶或用於關係親密的平輩互稱，且大多帶有某種程度

的輕蔑意味，已出現由通稱轉變為賤稱的明顯傾向。56

本篇竹書武姜稱呼莊公之例，扣除尚待釐清的簡 6、8 二例後，其他簡文

皆稱莊公為「孺子」，從未稱之為「孺子汝」，更未曾直呼莊公為「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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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黃盛璋：〈古漢語的人身代詞研究〉，《中國語文》1963 年第 6 期，頁 443-472。

楊伯峻、何樂士：《上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年），

頁 113-114。張玉金：《西周漢語代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09-119。
56  黎方云：〈先秦漢語中對稱代詞使用情況綜考〉，《湖南第一師範學報》第 4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49-51。李小平：〈《世說新語》對稱代詞「爾、汝」及

對稱禮貌式稱謂――兼論代稱代詞的發展〉，《雲夢學刊》第 27 卷第 5 期（2006
年 9 月），頁 129-132。陳翠珠：《漢語人稱代詞考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語

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論文，2009 年，駱小所先生指導），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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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象反映，長期在宮中生活的武姜，理當明白君臣禮法的分際，不太可能貪

圖一時口舌之快，甘冒欺君之罪的風險，刻意選用粗鄙無禮的「汝」字，面稱

已繼位為君的孺子，據此推估，簡 6、8「女」讀為「汝」之說，成立可能性

相對較低。

簡 12-13 邊父對大夫說：「君拱而不言，加重於大夫，女慎重君葬。」慎

重辦理先君葬禮，本是群臣共同責任，若將簡 13「女」通讀為「汝」，則邊

父口中的「汝」，指涉對象應是邊父除外的其他大夫，如此一來，等同邊父在

指派其他大夫工作，自己卻置身事外，如此理解簡文，不合一般人情事理。再

者，對稱代詞「汝」，主要用於尊長稱呼卑幼，邊父受託去勸諫莊公，可能只

因他較為資深，或與莊公有特別情誼，未必是諸大夫的長官，彼此若是平輩，

卻以「汝」稱呼諸大夫，態度就過於傲慢，退一步想，即令邊父真的是諸大夫

直屬長官，如此說話口氣，還是不太得體。

 綜上所述，本篇竹書「女」字共九見，扣除尚待確認的簡 13，以及簡 11

「女忍」疑讀為「濡忍」之後，包括簡 6、8 二例在內（詳下文），其餘七例

均應讀為「如」。這個現象反映，本篇竹書習慣借「女」為「如」，據此推估，

簡 13「女」字較有可能同讀為「如」。簡 12-13「如慎重君葬」，「如」宜訓

作「當」，表示「理當如此」，這是邊父在提醒諸大夫，大家應當慎重辦理先

君武公的葬禮。

陳偉〈前傳〉主張簡 6「女」字當讀為「如」，用作假設連詞，簡 5 ＋ 6

武姜規勸孺子說：「孺子如毋知邦政，屬之大夫，老婦亦將具修宮中之政，門

檻之外毋敢有知焉。」其態度「可以說是要脅，而非一般意義上母子間的規

勸」。對於陳偉此說，沈培〈校讀五則〉表示不能認同。

沈培主張簡 6、8 那兩個「女」字都應讀為「汝」，其說主要論點如下：（一）

如果要把簡 8「女」字看作假設連詞，整個假設句就是「如恭大夫，且以學焉」，

「如恭大夫」是假設分句，「且以學焉」是結果分句，但句中「且」字聯繫的

是「恭大夫」和「以學」兩個謂詞性結構，不可能將前者所在的句子看作假設

分句，後者所在的句子看作結果分句。（二）從簡 8 及其後面簡文來看，武姜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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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孺子對大夫恭敬，以三年時間向他們學習，觀察哪些大夫才是可信任的「良

臣」，武姜用這個觀點去規勸孺子暫不知政，理由還是很正當的，簡文說此事

「邦人既盡聞之」，可見武姜規勸孺子「毋知邦政」一事，並非母子間的密談，

更不是母親以長輩身分對子輩威嚇，如果簡 6 是談判要脅，則簡文應改作「孺

子，汝毋……」。（三）簡 8 應讀為「孺子，汝恭大夫，且以學焉」，簡 6 跟

簡 8 句法形式有相同點，文意也前後相承，既然簡 8「女」當讀為「汝」，則

簡 6「女」很可能也讀為「汝」。（頁 50-54）

檢視沈培前述論點，其實也各有疑慮：（一）沈培所以反對簡 8「女」字

讀為假設連詞「如」，是因他主張簡 8 當斷讀作「孺子汝恭大夫，且以學焉」。

但簡8疑應斷讀作「孺子如拱，大夫且以教焉」，句中「如」可訓作「當」，「且」

可訓作「將」，此處簡文的句式和語意，均可與《新書•匈奴》：「陛下肯幸

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參照，「如拱」相當於「肯幸用臣之計」，

「大夫且以教焉」相當於「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二）沈培根據簡 10

「邦人既盡聞之」一語，推論武姜規勸孺子「毋知邦政」一事，不是母子間的

密談，更不是威嚇要脅。但簡 10「邦人既盡聞之」的「之」，並非指代距離

甚遠的簡 5-6「孺子毋知邦政」，而是指代緊鄰於前的簡 8 ＋ 10「孺子如拱，

大夫且以教焉……如弗果善，𣣌吾先君而孤子，其罪亦𨀥數也」這件事，簡 8

＋ 10 ＋ 11 所載武姜規勸辭，內容是說：孺子委政大夫期間，政績「如弗果善」，

因為邦人事先皆已知悉「孺子如拱，大夫且以教焉」一事，也就不會把政治責

任算到孺子身上。簡 10「邦人既盡聞之」一語，應是武姜的談判話術，藉以

卸除莊公心防。據此反推，簡 6「女」字讀為假設連詞「如」，應是相對較為

合理的說法。（三）沈培認為簡 6 跟簡 8 文意相承，句式相仿，遂據簡 8「女」

讀為「汝」，推論簡 6「女」也應讀為「汝」。但簡 5-6 作「孺子女毋知邦政」，

簡 8 作「孺子如拱」，二者句式明顯有別，恐怕難以互證。

筆者認為，簡 6「女」字宜讀作「如」，訓作「假如」或「如果」，因其

出現在「A 如毋～～，B 亦將～～」的語境中，A、B 具有連動關係，自然就

會帶有條件交換性質。簡 8「女」字也宜讀為「如」，訓為「當」，是長輩以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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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口吻指導晚輩，要求晚輩「當」如何言行。

（五）丩攸

簡 6 云：「老婦亦將丩攸宮中之政，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其中「丩攸」

一詞的讀法，依發表時間為序，曾先後出現「糾修」、「厚修」、「收修」三

種讀法。

易泉「論壇」4 樓疑讀為「厚」，惜未進一步說解。陳偉〈前傳〉疑讀為

「收」，訓作「收斂」、「約束」。「厚修」、「收修」二詞，均未見於先秦

兩漢典籍，語意也稍嫌含糊，說服力不強。

反倒是最早出現的「糾修」說，比較值得留意。但贊成「糾修」說的學者，

對於「糾修」詞義的理解，仍有些細部歧見。〈原考釋〉訓作「治理」，並引《左

傳》昭公六年「糾之以政」，孔《疏》：「糾，謂舉治也。」《論語•堯曰》「修

廢官」，皇侃《義疏》：「治故曰修」為證。（頁 106）劉偉浠「論壇」41 樓

主張「丩」、「修」義近，二者有遞進關係，簡文意謂「檢舉並修治宮中政事」。

石兆軒《研究》同意「糾修」是一組近義複詞，並將簡文理解作「約束、收斂

宮中之政可能的缺失」。（頁 155-157）。

簡 6 ＋ 7 云：「老婦亦將丩攸宮中之政，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據此可

知，鄭武公時期的後宮事務，主要是由武姜掌管。依一般情理研判，武姜在與

莊公協商君權轉移的當下，對於長年由自己負責的後宮事務，不太可能主動承

認還存在諸多有待改善的缺失，從這個觀點考慮，「丩」比較不適合訓作隱含

負面語意的「檢舉」、「約束」、「收斂」等義。

若要讀作「糾修」，宜回頭沿用〈原考釋〉「舉治也」的舊說。「糾」本

義為「繩三合」，指三索依序編治為繩，由「編治」義出發，引申而有「繩治」、

「舉治」、「督察」等義。57 所謂「糾修」，大概猶言「治修」、「修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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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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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治」，指「整治群體使每個成員均得各安其位」，如〔漢〕王符《潛夫論•

實貢》：「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淸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

位無良臣。」比較遺憾的是，「糾修」同樣未見於古書，難以獲得充分證實。

若將古書用例納入考慮，「丩攸」也有可能讀作「具修」。古音「丩」在

見紐幽部，「句」在見紐侯部，「具」在群紐侯部，這三個字，聲紐發音部位

相同，韻部幽、侯旁轉，具備通假條件。58 越王州句劍「句」字或作「丩」，

此為「丩」、「句」二字通假之證。59 馬王堆漢墓竹簡《合陰陽》、《天下至

道談》均有記載房中秘技「八動」，《合陰陽》所謂的「側句（鉤）」與「上

句（鉤）」，《天下至道談》分別寫作「廁枸」與「上 」，「枸」从木、句聲，

「 」从木、具聲，此為「句」、「具」二字通假之證。60「具修」一詞曾見

於古書，表示「齊備」、「完善」之意，如《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此外，《周禮•天官•大宰》：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玄《注》：「具，所當共。脩，掃

除糞洒。」賈公彥《疏》：「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

惟由《周禮》經文本身來看，此處所謂的「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簡言之，

疑即「完善宮中事務」的意思。

簡 6「老婦亦將丩攸宮中之政」，其中「丩攸」一詞，可有「糾修」、

「具修」兩種讀法：讀為「糾修」，意即武姜將專注「治理宮中人事」；讀

為「具修」，則應理解為武姜將專注「完善宮中事務」。二說相較，筆者傾向

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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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幽部與侯部旁轉的例證，詳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457。
59  裘錫圭：〈《商周青銅兵器／古越閣藏》序〉，《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六卷「雜著卷」，頁 98。
60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

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6 冊，頁 1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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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乳 = 亦母以埶 卑御勤力

妬之臣 共亓 色 於亓考語

簡 7 ＋ 8 銜接處這段簡文，究竟包含幾種類型的臣子，學界迄今仍無共識，

目前有四種、五種、三種、二種、八種臣子等說。

1. 四種臣子說。

〈原考釋〉將上引簡文斷讀作「孺子亦毋以暬豎卑御，勤力 𢎹 馭，媚妬

之臣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卑」訓作「卑微」，並引《詩•雨無正》「暬

御」朱熹《集傳》訓作「近侍也」為證，主張「暬豎卑御」泛指近侍者，「勤

力」意為「有功勞」，對於「𢎹」字則是二說並存，或讀為「价」，訓為「甲」，

或說是「射」字異體，指「射手」，而「馭」則是指馭者。（頁 104）由〈原

考釋〉的斷句及其注釋意見推敲，整理者似乎認為上引簡文包含「暬豎」、「卑

御」、「勤力𢎹馭」、「媚妬之臣」四種臣子。

何有祖採信「𢎹」為「射」字異體之說，認為簡文「勤力𢎹馭」可與《國

語•晉語》「射御足力則賢」參看，後者「足力」是「力氣足、能力夠」的意

思，前者「勤力」若相當於「足力」，只能用作修飾「射馭」的定語。易言之，

何有祖的說法，其實與〈原考釋〉相去不遠，二者都認為簡文包含「暬豎」、

「卑御」、「勤力𢎹馭」、「媚妬之臣」四種臣子。61

謹按：沈培〈校讀五則〉早已敏銳指出，武姜在規勸孺子不要接近哪幾種

類型臣子時，沒有理由特別標榜射馭者是「有功勞」的。（頁 41）此一質疑，

強而有力。

2. 五種臣子說。

〈補正〉引馬楠之說，將上引簡文斷讀作「孺子亦毋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

媚妬之臣 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主張「暬豎」、「嬖御」、「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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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馭」、「媚妬」應是並列關係，指五種臣子。

王寧〈校讀〉贊成五種臣子說，並將簡文改斷作「孺子亦毋以暬豎、卑御、

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認為「褻豎即君主親近

的內宦，嬖御即受寵幸的嬪妃姬妾，勤力指君主身邊的雜役人員，射馭是為君

主出獵遊樂服務的官員，媚妬即諂媚嫉妒之臣」。

子居〈解析〉也認同馬楠的句法分析，但主張「勤力」應改讀作「筋力」，

認為「褻豎」、「嬖御」易以近侍得寵，「筋力」、「射馭」易以勇武得寵，

「媚妬」易以言語得寵。

張崇禮〈考釋〉贊成「褻豎、卑禦、勤力、射馭、媺姹」為並列名詞，「褻

豎」指負責貼身侍奉的男性小吏，「卑御」指負責侍奉的女性奴僕，「勤力」

指做體力活的奴僕，「射馭」指負責護衛、駕車的侍衛，「媺姹」指妃嬪之類

的侍妾。（頁 30）

王瑜楨《史料三篇》將簡文所述臣子歸納成三類五種人，認為「暬豎」、

「嬖御」是侍候君王生活的人，「勤力」、「射御」是侍候君王外出及維護安

全的人，「媚妬之臣」是最能討君王歡心巧言佞色的人。（頁 122-124）

侯瑞華《集釋問題》見解雷同，認為「暬豎」、「嬖御」是君王身邊受寵

幸的小臣、賤臣，「勤力」、「射御」同為以勇力事主的近臣，「媚妬之臣」

是指善於諂媚君主妒忌賢能的小臣。（頁 71-73）

謹按：關於五種臣子說，沈培〈校讀五則〉曾提出五大疑點：第一，若依

此說，則「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應是「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

的謂語，而這個謂語又是由「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兩個並列短語組

成，「掩於其巧語」不知所指，如果把這句話的主語看做是前面那五種臣子，

說他們「掩於其巧語」，會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第二，「躬恭」意即「身恭」，

其後若接「其顏色」，似乎不合語法。第三，古書似乎沒有「勤力」當作指人

名詞的用法。第四，如果把「之臣」前面那幾個詞語看作五種人，則簡文即指

「褻豎之臣」、「嬖御之臣」、「勤力之臣」、「射馭之臣」和「媚妬之臣」，

且不說「褻豎」、「嬖御」、「射馭」等詞是否有必要加上「之臣」，僅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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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臣」來說，就難以與其他說法並列，試想，有哪個君王不喜歡「勤力之臣」

呢？第五，「勤力之臣」怎麼可能會有「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的行為呢？

沈培這些質疑，各有其道理。

3. 二類三種臣子說。

沈培〈校讀五則〉將上引簡文斷讀作「孺子亦毋以褻豎、嬖御勤力射馭，

媚妬之臣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認為簡文所述宮中臣子只有二類，一類

是「褻豎、嬖御」，另一類是「媚妬之臣」，前者為君王身邊的服侍者，後者

為臣子當中的壞人，「勤力」是「射馭」的修飾語，「勤力射馭」是「褻豎、

嬖御」的謂語，而「褻豎、嬖御勤力射馭」與「媚妬之臣 恭、其顏色掩於其

巧語」是兩個並列子句，「褻豎、嬖御」從事「勤力射馭」之類的活動原本無

可厚非，但他們為了討君王歡心，可能竭力帶動君王一起遊樂，給朝政帶來負

面影響，「其顏色掩於其巧語」一語，則是指真實的態度不形於外，掩蓋在花

言巧語之下。（頁 41-42）

石兆軒《研究》將上引簡文斷讀作「孺子亦毋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

之臣愨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認為「豎」、「御」皆是左右侍御小臣，「勤

力」意即勤勞努力，「射御」是為人主提供低階服務，「勤力射御」是「暬豎

嬖御」積極服侍國君的表現，與下文「足恭其顏色」是「媚妬之臣」的行為形

成對仗結構，此說同樣將簡文臣子理解為「豎、御」與「媚妬之臣」二類，合

計三種臣子。（頁 157-165）

侯瑞華《集釋問題》原本贊成馬楠的五種臣子說，但後來發表專文，改採

沈培的二類三種臣子說，將「勤力射馭」理解成「殷勤盡力於射箭駕馭」，認

為那是「褻豎」、「嬖御」之臣的行為，並將「𪉟」字改讀為「艷」，訓作「（使

君主）歆羨」，認為「 恭其顏色，豔於其巧語」是「媚妬之臣」的行為。62

謹按：關於此派學者說法，王瑜楨《史料三篇》曾指出三大疑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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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御」在文獻中均指「射箭駕車」，沒有指「田獵遊樂」之例。第二，把「勤

力」說成「全力帶領」，似乎沒有這種用法。第三，「勤力射馭」一語，不能

增字解經說成「勤力孺子射馭」。（頁 123）這些批評，大多言之成理。對此，

筆者擬再補充三個疑點：第四，「褻豎」、「嬖御」的身分及其職責，應以服

侍君王生活起居為主，而「射御」顯然專指射箭與駕車，武姜在遊說莊公暫時

放棄君權時，沒有理由特別強調那些近侍之臣應當勤力於射御活動。第五，若

依沈培之說，似將「勤力射馭」理解為「勤於從事射馭活動」，但臣子工作閒

暇時，從事射馭活動，本為正當之事，其動機未必是要討君王歡心，其結果也

未必會帶動君王一起遊樂，造成「亂大夫之政」的負面影響。第六，既然將「褻

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 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視為兩個並列子

句，且將「勤力射馭」視為「褻豎、嬖御」的謂語，則「 恭、其顏色掩於其

巧語」也應是「媚妬之臣」的謂語，但如此複雜又拗口的謂語結構，似乎未曾

見於先秦兩漢典籍。

4. 二種臣子說。

朱忠恒將上引簡文斷讀作「孺子亦毋以褻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

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認為簡文意思是「孺子你也不要因為這些親近寵愛

的侍臣小吏而把精力都用在射箭御馬之上。（他們這些）獻媚嫉賢的臣子表面

恭敬，真實態度卻掩藏在他們的好話之後。」63

謹按：此說認為簡文所述臣子只有「褻豎」、「嬖御」兩種，他們不僅善

於「獻媚嫉賢」，還會誘引君主從事「勤力射馭」之類的活動。然而，若依此

說，「勤力射馭」之主語當為孺子，謂語「勤力射馭」應位於全句末尾，簡文

當改寫作「孺子亦毋因褻豎、嬖御媚妬之臣 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而勤力射

馭」，方可符合其說。

5. 八種臣子說。

63  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碩

士論文，2018 年，何有祖先生指導），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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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明鵬〈小札〉主張「勤力价馭」當與「暬豎卑御」並列，同指君主的近

臣，「暬」指近侍者，「豎」指《周禮》內豎之官，「卑（嬖）」指「得君王

嬖寵之近臣，「御」指侍從、妃嬪之近身者，「勤」謂殷殷勤勞於王事者，「力」

指君王身邊的勞役者，「𢎹（价）」指貼身護衛，「馭」指爲君王馭車者，「暬、

豎、嬖、御」四者為勞心之臣，「勤、力、价、馭」四者為勞力之臣。64

謹按：此說若要成立，須將「暬豎嬖御勤力价馭」斷讀為八個並列的職官

名，一個字就是一種職官，讀起來極為拗口，尤其將「勤」、「力」、「价」

三字理解為職官名，在古書中還找不到可靠證據。

綜上所述，現行諸說各存疑點，必須另尋新解。筆者認為，要解決簡 7 釋

讀問題，應將眼光擴大到簡 6 ＋ 7 ＋ 8 相關內容。觀察簡 6 ＋ 7 ＋ 8 的語法結

構，可知內含一組形式較為寬鬆的對文：

A 句 老婦 亦不敢 以 兄弟婚姻 之言 以亂大夫之政

B 句 孺子 亦毋 以 暬豎嬖御勤力

射馭媚妬之臣

【躬恭其顏色

掩於】其巧語

以亂大夫之政

B 句的「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躬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句法位置與 A

句的「兄弟婚姻之言」相當，二者的語法結構，當可相互參照。B 句的「暬豎

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應相當於 A 句的「兄弟婚姻」；B 句的「其巧語」，

應相當於 A 句的「之言」。B 句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其巧語」的前面，還有「躬

恭其顏色掩於」等字，乍看之下，句法似乎很複雜，其實後者只是前者的修飾

成分，用以形容「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在搬弄「巧語」時，往往還會

以「躬恭其顏色」的手段，博取君王信任，藉以遮掩其私心。

A 句的「兄弟婚姻之言」，筆者原稿斷讀作「兄弟、婚姻之言」，認為這

是「兄弟之言」、「婚姻之言」兩個並列名詞短語的簡省寫法。對此，拙文匿

64  翁明鵬：〈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字詞小札〉，《古文字論壇》第 3 輯（上海：

中西書局，2018 年），頁 3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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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審查先生指出：

「以兄弟之言以亂大夫之政」這是謀亂、外戚干政，鄭武夫人連提都不

敢提，這種事情基本不會發生，自然也不會說「不敢以兄弟之言以亂大

夫之政」。根據《詩•邶風•谷風》：「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可見

夫妻可言「如兄如弟」。又如《詩•小雅•角弓》：「兄弟昏姻，無胥

遠矣。」這裡的「兄弟昏姻」即簡文的「兄弟婚姻」。漢鏡銘「何木毋

（無）疵？何人毋（無）友？」陳劍已指出「友」可指夫妻。我們認為

整理者做「兄弟婚姻」，不斷開，可信。簡文是說：「鄭武夫人不敢挾

她老公（鄭莊公）之言來亂大夫之政。」65

審查先生見聞廣博，思辨精細，令人欽佩不已，其將「兄弟婚姻之言」理解作

「鄭武夫人不敢挾她老公之言來亂大夫之政」，也頗具說服力。惟再深一層思

考，武姜「以兄弟之言以亂大夫之政」，固然是謀亂的行為；同理類推，當著

已繼位為君的莊公面前，武姜若敢公然「以婚姻之言以亂大夫之政」，恐怕也

有謀亂的罪嫌。依一般情理研判，武姜對莊公講話的口氣，會因對話場合是否

公開，而有不同分寸拿捏。筆者推估，武姜規勸莊公「三年不知政」的時機，

應在私人密會場合，而且是以母親對其孺子的立場發言，是以講話口氣較無顧

忌，說詳本論文「餘論」。因此，A 句「兄弟婚姻之言」，斷讀作「兄弟、婚

姻之言」的可能性，還是不宜排除。

A 句的「兄弟婚姻之言」，若採「兄弟之言」、「婚姻之言」兩個並列名

詞短語簡省寫法之說，則 B 句前半當可據此類推，斷讀作「暬豎、嬖御、勤力、

射馭、媚妬之臣」，末尾的「臣」字，應是前列五種臣子共用的中心語，亦即

應將簡文理解作「暬豎之臣、嬖御之臣、勤力之臣、射馭之臣、媚妬之臣」的

簡省。若採審查先生之說，「兄弟」、「婚姻」中間不斷開，「兄弟婚姻」猶

言「婚姻」，如此一來，將無法藉由 A 句結構，類推證明 B 句也應斷讀為五

65  謹按：「鄭武夫人不敢挾她老公（鄭莊公）之言來亂大夫之政」中的「鄭莊公」，

當為「鄭武公」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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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並列的名詞組。儘管如此，就邏輯推論而言，因 B 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

媚妬之臣」的句法位置，與 A 句的「兄弟婚姻」相當，二者語法結構就可相

互參照，即令 A 句的「兄弟」、「婚姻」中間不用斷開，也無法據以否定 B

句斷讀為五個並列名詞組的可能性。這兩種句讀方式相較，斷為五個並列名詞

組之說，讀起來比較通順，是以筆者傾向保留拙文原稿句讀。

上引簡文那五種臣子，「暬豎」應指處理君王內務之臣，66「嬖御」應指

受君王寵幸之臣，67「射馭」應指負責田獵事務之臣，68「媚妬」應指善於媚

妒之臣。69 至於「勤力」一詞，既然位於「暬豎」、「嬖御」與「射馭」、「媚

妬」四種臣子中間，則其詞義應與那四類職稱相當而有別，亦即此五者當同為

君王身邊地位低賤的臣子，只不過彼此負責的業務有別而已。「勤」字《說文》

訓作「勞也」，古書也常稱從事低階勞力事務之人為「勤者」，如《禮記•玉

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鄭玄《注》云：「勤，執勞

辱之事也。」《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家累千金，

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據此，

簡文「勤力（之臣）」，疑指擔任粗重勞務的臣子。在武姜眼中，「暬豎」、

「嬖御」、「勤力」、「射馭」、「媚妬」這五類臣子，都是宮中地位低賤的

臣子，他們有可能為求生存或晉升，而刻意諂媚討好君王。

66  古書常稱近侍小臣為「褻御」，如《國語•楚語上》：「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

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

誦。」
67  卑御，〈補正〉引石小力之說讀作「嬖御」，並舉《郭店•緇衣》簡 23「毋以卑御

息莊后」，《禮記•緇衣》又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為證。謹按：此詞又見於《逸

周書•祭公》「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晁《注》：「嬖御，寵妾也。」
68  𢎹　，〈原考釋〉：讀為「价馭」，一說「𢎹」為「射」字異體。（頁 104、107）謹按：

「价馭」未見於古書，應讀作「射馭」，古書又作「射御」，指射箭、御馬之術。
69  媚妒，猶言「妒媚」，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桓有妒媚之心，夫人將殺，

其象見也。」《漢書•外戚傳下》：「（愚臣）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

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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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句後半「躬恭其顏色」的「躬恭」，〈原考釋〉未有說明。沈培〈校讀

五則〉認為把「掩於其巧語」的主語看做是前面的五種人，說人「掩於其巧語」

有些莫名其妙，「躬恭其顔色」也不辭，此處「躬」應訓作「身」，「躬恭」

即「身恭」之義，「躬恭」後面接以「其顏色」似乎不合語法，簡文應斷讀作

「孺子亦毋以褻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躬恭、其顔色掩於其巧語」。（頁

41）然而，「褻豎、嬖禦勤力射馭」與「媚妬之臣躬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

句式結構有別，不宜將之看作兩個並列的子句，且「媚妬之臣躬恭、其顏色掩

於其巧語」云云，讀起來頗感拗口，語意也不夠清晰，能否斷為一句，恐怕不

無疑問。

王瑜楨《史料三篇》試圖幫沈培之說補充說明，而將「躬」字理解成副詞

「親身做到」，認為「躬恭其顏色」是指三類五種臣子均能「親身做到恭其顏

色」。（頁 123-124）但「躬」若是副詞，則其後當接動詞，不能接動賓詞組「恭

其顏色」，且在武姜企圖遊說莊公放棄君權的敘事脈絡中，也沒有必要特別強

調某幾種臣子能「親身做到恭其顏色」。侯瑞華《集釋問題》雖然贊成訓「躬」

為「身」，卻又將之理解為「自身」，且把簡文改讀作「躬供其顏色，豔於其

巧語」，並將之詮釋作「（他們這些小臣、近臣）往往會以自身顏色承歡，供

奉君上，更會盡力張肆其花言巧語而使人主感到歆羨。」（頁 76-77）但此說

有違古代漢語語法，若要依其詮釋，則簡文當改寫作「供躬顏色於其君」。

對於「躬共其顏色」的「躬」字，學者還有三種不同釋讀。張崇禮〈考釋〉

主張「躬」當讀為「窮」，訓為「極力」、「盡力」，並將簡文語譯作「（身

邊的小臣、女奴、僕役、侍衛、侍妾）極力恭敬他們的神色」。（頁 30）但「窮」

字雖可表示「到達極盡」、「尋根究源」義，卻無用作副詞「極力」、「盡力」

之例。石兆軒《研究》曾提出兩種新讀法：一說讀作「足」，而未進一步闡述；

（頁 164）另一說讀作「愨」，訓作「謹敬」，認為「愨」、「恭」是一組近

義並列詞，簡文「愨恭其顏色」是使動用法，意即「使其容貌顏色謹慎恭敬」。

（頁 165-169）但古音「躬」在見紐冬部，「足」在精紐屋部，「愨」在溪紐

屋部，「躬」與後二字的韻部距離頗遠，不宜通讀為「足」或「愨」。

• 43 •



臺　大  中　文  學  報44

因現有諸說各有疑義，只好嘗試另覓新解。筆者懷疑，「鞠」、「躬」二

字均有「彎曲身體」之意，此二字連言，或可表示「對人敬謹行禮」義。對人

彎曲身體行禮，藉以表示恭敬之意，則其顏色必然和悅，如《管子•弟子職》：

「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

「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簡文「躬恭其顏色」，蓋即「顏色敬謹」之意。

綜上所述，簡 7 ＋ 8 宜斷讀作「孺子亦毋以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

妬之臣，躬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以亂大夫政。」意思是說：孺子也不可因

暬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表現出敬謹恭順的態度，就被其巧妙話術

所蒙蔽，進而擾亂大夫施政。

四、餘　論

論文末尾，擬就本篇竹書所載武姜規勸莊公的時間與場合，再做些簡單的

推測。

（一）規勸時間

鄭武公「既肂」的日期，學界有二種不同看法：其一，出自李守奎〈用

語〉，他先說「既肂」是在武公即世之後五日，接著又說「按照禮制規定，諸

侯五月即下葬」，由李文的敘事脈絡來看，應是認定武公葬禮採行諸侯之禮。

（頁 16）其二，子居〈解析〉推測武公葬禮疑採卿大夫之禮，而卿大夫「既肂」

應在死後第三天。

先秦時期貴族待葬的天數，主要取決於死者爵級。《禮記•王制》：「天

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

三月而葬。」判斷鄭武公「既肂」的具體日期，關鍵在於武公爵級如何認定。

關於武公的爵級，史書有兩種不同記載：其一為卿士，見於《左傳•隱公三年》；

另一為公，見於《史記•衛康叔世家》。依周朝禮制，「公」即諸侯，「卿士」

則有廣、狹二義，或泛指在朝卿士，或專指王卿之執政者，不包括大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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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

經書屢見卿士一詞，意義不一。《尚書•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卿士似泛指在朝之

卿士，此廣義之卿士。〈牧誓〉言「是以為大夫卿士」，則卿士不包括

大夫；此卿士義同於《詩•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商頌•長發》：「降予卿士，實維阿衡」之卿士，此狹義之卿士。杜

《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蓋得之。《左傳》凡八用卿士，皆

狹義。70

《左傳•隱公三年》記載「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此處「卿士」應屬狹

義用法，指鄭武公、莊公父子皆曾擔任周平王執政大臣，與《史記•衛康叔世

家》所載「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

命武公為公」一事，分別發生在兩個不同時段，二者並未存在矛盾。

鄭武公死時，位列王公，依當時禮制，應可享有諸侯葬禮，其「既肂」禮

之日，當在死之日算起第五天，而家屬、群臣臨哭應在第六天清晨。本篇竹書

簡 1 以「鄭武公卒，既肂」開端，其後詳載「武夫人規孺子」的規勸辭，規勸

結束後，孺子拜謝，母子「乃偕臨」。由簡文敘事順序來看，武姜規勸莊公「毋

知邦政」的時間，最有可能落在武公「既肂」之後，母子連袂哭臨武公之前，

具體推估，應在武公死後第六天的清晨。

（二）規勸場合

承前所述，武姜規勸莊公「毋知邦政」的時間，應在武公「既肂」禮完成

不久之後。此時，武公屍骨未寒，武姜當多所忌憚，不太可能公然要求莊公立

即讓出君權。那場關乎君權轉移的對話，武姜自稱「老婦」，面稱莊公為「孺

子」，武姜所以選用這組稱謂詞，應是刻意站在母子關係發言。武姜規勸莊公

時，莊公剛剛繼位為君，武姜雖然貴為母后，仍應謹守君臣之禮，在公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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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不敢冒著欺君之罪的風險，面稱國君為「孺子」。據此研判，武姜規勸莊

公的場合，應屬私人密會性質。

在簡 5-8 中，武姜對莊公說：如果你同意「毋知邦政」，且將邦政「屬之

大夫」，那我就願意承諾「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這段規勸辭，武姜以「若 A，

則 B」及「若非 A，則非 B」的句式來表達，A 為條件，B 為結果，顯然是條

件交換。武姜言下之意，莊公若不將政權「屬之大夫」，未來她也未必會謹守

「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的分際。如此露骨的政治談判，只會在密室中進行，

不太可能在朝廷上公然為之。

（責任校對：王誠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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